
 
 

富邦人壽資訊公開─重大訊息發言單 

 

序號   發言日期 2011.09.15 

發言人 陳俊伴 發言人職稱 總經理 發言人電話 02-87716699 

主旨 本公司 99 年度各季及 100 年第一季重編後財報經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 

符合條款 
人身保險業辦理資訊公開管理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

十一款 
事實發生日 2011.09.15 

說明 

本公司奉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檢保字第 10001602330 號函示之內容，重

編民國 99 年第一季及第三季、99 年上半年度、99 年度及 100 年第一季財務報表。

會計師因於查核或核閱報告書增加重編說明段，使上述財務報表之查核或核閱意

見為修正式無保留意見。 

 


